（结构）专业第一次复审意见

	建设单位
	江苏振宇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5#厂房

	设计编号
	21-118-3

	二、违反强制性标准

3、计算书：
5）补充抗风柱地震工况下的复核计算。
6）进行厂房纵向计算时，计算地震作用时，围护墙、吊车梁等地震附加质量缺失，柱间支撑不宜按刚性杆输入，未见支撑在地震工况组合下的复核计算，纵向计算不满足要求。
四、其它

将此次审查意见回复，与一审回复意见整理、合并在一起后，送审图中心确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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